
2023年度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

项目库奖励性后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广东省标准化条例》等规定，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鼓励我省各类机构积极参与标准化活动，更好发挥标准化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二、申报主体

申报试点示范类项目的主体应为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法人机构。申报其它项目的主体应为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法人机构（不含广州、深圳市下辖单位）。

国际标准的参与制定单位均可申报；国家标准只受理主导制定单位和第一协助制定单位的申报；行业标准和省级地方标准只受理主导制定单位的申报。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项目，只受理秘书处承担单位的申报。其他项目，只受理项目承担单位的申报。

本次暂停团体标准资助项目，延期一年申报。
三、申报条件及材料
申报项目应符合《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规定，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技术标准。

1.申报条件。

在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批准发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级地方标准。同一单位申报的系列标准或多项相近标准，视情况合并为一类标准予以资助。

由于标准发布与正式出版时间差等客观原因逾期未能申报2022年资助的技术标准，可申报本次项目。

2.申报材料。

（1）《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在线打印，参见附件）；

（2）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标准文本原件及参与制修订标准的佐证材料。其中申报国际标准资助：参加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组或作为该标准的中国代表团注册成员的，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官网查询；作为我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参与标准编写小组的，有标准委标准创新司发文。同时提供起草人在申报单位缴交一年以上社保等正式员工佐证材料。

（二）试点示范。

1.申报条件。
经省级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立项，并于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按期考核验收通过的省级以上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逾期验收的原则上不予资助。

2.申报材料。

（1）《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在线打印，参见附件）；

（2）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省级以上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的批文、项目通过验收的正式文件和完成情况报告。

（三）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申报条件。
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经省级以上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或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成立，并召开成立大会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含分技术委员会，下同）。

2021年度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考核评估结果为一级、2021年度广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估结果优秀的。

2.申报材料。

（1）《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在线打印，参见附件）；

（2）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申报新成立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资助的，应提交批准成立文件、成立大会佐证材料。申报考核评估结果一级或评估结果优秀的资助的，应提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或省市场监管局印发的评估结果文件及当年度总结报告。

（四）重大标准化活动。

1.申报条件。
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经省市场监管局批准或备案的，在我省举办的国际或全国性标准化论坛、重要学术研讨会、国际/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现场会）等标准化活动项目。

2.申报材料。

（1）《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在线打印，参见附件）；

（2）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经省市场监管局批准或备案的佐证材料、项目经费决算明细清单和承办活动完成情况报告。

（五）标准化重点人才引进。

1.申报条件。
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引进现任或曾任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或秘书长以上的专家驻粤，工作时间在申报年度内累计达到3个月的。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专业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或秘书长的。

经省市场监管局批准授予“国际标准化专家工作室”的。

2.申报材料。

（1）《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在线打印，参见附件）；

（2）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省市场监管局备案材料和其他相关佐证材料。驻粤专家工作时间在申报年度内累计达到3个月以上的佐证材料。

（六）其它项目。实施标准化战略过程中确需资助的重大项目。

四、其他要求

（一）申报的项目应当未享受过同类财政资金资助，同一内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

（二）申请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申请单位虚假申报、骗取专项资金的，将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追回财政资金，5年内停止其申报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资格，并将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

（三）省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查和评审，按照评审结果排序列入2023年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

附件：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

附件

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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